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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强身药业 100%股权所涉 2018 年度业绩承诺

补偿延迟支付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本公司”、“公司”）于2019

年12月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强

身药业100%股权所涉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延迟支付有关事项的议案》。现将相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关于收购强身药业100%股权所涉业绩承诺情况 

2015 年 11 月 12 日，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普爱

思”、“公司”）与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丰药业”）及

刘宪彬先生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吉林强身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

“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身药业”）100%股权。根据《股

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丰药业”)

承诺强身药业 2016年度、2017年度和 2018年度净利润(指净利润与当年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下同)，分别不低于 1,000 万元、3,000

万元和 5,000 万元。如强身药业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实际实现的

净利润低于前述承诺净利润，差额部分由东丰药业以现金补足，东丰药业实际控

制人刘宪彬就东丰药业的现金补足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强身药业 2018 年实现的净利

润为-739.81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802.31万元。即强身药业 2018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为-802.31 万元，未能实现 2018 年承诺的净利润 5,000

万元，承诺利润与实际实现的利润之间存在 5,802.31 万元的差额。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

强身药业100%股权所涉业绩承诺2018年度实现情况及资产转让方拟对公司进行



业绩补偿的议案》：鉴于强身药业2018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根据《股权转让协

议》的相关约定，东丰药业和刘宪彬将以现金方式补偿业绩差额部分5,802.31

万元。东丰药业及刘宪彬于2019年4月25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将于2019年12

月31日前支付业绩承诺补偿款；刘宪彬就该等业绩补偿款支付承担连带责任。上

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莎普爱思关于收购强身药业100%股权所涉业绩承诺2018年度实现情况及

资产转让方拟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2）。上述事

项已经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相关进展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收到东丰药业支付的强身药业 2018

年度业绩补偿款 2,030.40 万元，尚有 3,771.91 万元未支付，东丰药业及刘宪彬

承诺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支付完成。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之前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购强身药业 100%股权所涉

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等。 

近期，浙江证监局针对上述事项向本公司发出《监管关注函》，提请公司积

极采取措施，督促东丰药业、刘宪彬尽快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切实保障公司及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公司与东丰药业及刘宪彬进行了积极沟通，要求其详细

说明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尚未支付部分的履约方案、履约能力，以及履约

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等情况，要求其严格履行承诺，及时支付业绩承诺补偿款。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收到东丰药业及刘宪彬的《关于延期支付 2018

年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款的说明及承诺函》。 

2019年 11月 29 日，公司收到东丰药业支付的强身药业 2018年业绩承诺补

偿款 4,021,733.40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截至 2019年 11月 29日，公

司已累计收到东丰药业支付的强身药业 2018年度业绩补偿款 24,325,733.40元，

尚有 33,697,366.60 元未支付。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购强身药业 100%股权

所涉 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9）。 

 



三、东丰药业及刘宪彬延迟支付强身药业 2018 年剩余业绩承诺补偿款的有

关事项 

东丰药业及刘宪彬于 2019年 11月 27日出具的《关于延期支付 2018 年莎普

爱思强身药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款的说明及承诺函》的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东丰药业将全资子公司强身药业股权转让给莎普爱思后，药品相关业务即自

东丰药业剥离，无法继续为东丰药业带来利润和现金流。目前东丰药业正处于转

型阶段。截至 2019 年底，东丰药业通过持续研发，形成了以保健食品鹿胎归白

片和 50 余个鹿系列食品的健康食品业务，并陆续投入生产。东丰药业在转型的

三年时间内，未有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从而导致企业亏损，此外，东丰

药业转型所涉及的产品研发和产线准备也有一定的资金需求，也影响了补偿款的

支付。截至 2019年 10月 31日，东丰药业支付业绩承诺补偿款 2,030.40万元, 尚

有 3,771.91 万元业绩承诺补偿款(以下简称“剩余业绩承诺补偿款”)未支付。 

为履行支付剩余业绩承诺补偿款及相应利息，东丰药业及刘宪彬先生(以下

合称“承诺人”)在此共同且连带地承诺如下： 

1、承诺人于 2019 年 12月 31日前支付 1,200 万元剩余业绩承诺补偿款。 

2、承诺人于 2020年 6月 30日前支付 2,571.91万元剩余业绩承诺补偿款并

就 2,571.91万元剩余业绩承诺补偿款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按年利率 4.35%向莎

普爱思支付利息。 

就支付前述剩余业绩承诺补偿款及相应利息，东丰药业具体资金来源如下： 

2019 年：东丰药业将按年初计划继续开展变现库存原材料和清收应收账款

工作，计划到年末出售库存原材料 800万元，清收应收账款 600万元，及预计实

现净利润 200万元，共 1,600万元，其中 1,200 万元用于支付补偿款。 

2020 年：东丰药业计划支付剩余的 2,571.91 万元。东丰药业原主厂区位于

东丰县城区内，目前仅用于办公，且该厂区在城市规划中已变更土地类型为商业

用地，因此东丰药业在缴纳变更土地性质费用后，将由工业用地改为商业用地，

计划 2020 年 5 月末前将此厂区土地对外转让，预计可收到转让款 3,000 万元，

可用于支付补偿款。 

同时，东丰县东丰梅花鹿种源有限公司同意为东丰药业及刘宪彬的支付剩余

业绩承诺补偿款及相应利息的支付义务提供连带保证。 

 



四、公司拟采取的相关措施 

东丰药业及刘宪彬已确认继续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支付完成剩余的强身药业 2018 年业绩承诺未完成的补偿款及在 2020 年支

付的业绩补偿款计付相应利息，同时还增加了东丰县东丰梅花鹿种源有限公司为

保证人。但不排除东丰药业及刘宪彬不能支付 2018 年度剩余业绩承诺补偿款款

项，因此存在 2018年度剩余业绩承诺补偿款不能兑现的风险。        

综上，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公司拟采取相关措施：第一，公司将持

续督促东丰药业及刘宪彬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催促其尽快支付剩余的强身药

业 2018 年业绩承诺未完成的补偿款。第二，若东丰药业及刘宪彬、保证人于 2020

年 6月 30日之前，仍无法按照相关承诺全部支付完成强身药业 2018年剩余业绩

承诺补偿款，公司拟通过法律途径向东丰药业及刘宪彬、保证人进行催收。  

 

五、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此次《关于收购强身药业 100%股权所涉 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延迟支

付有关事项的议案》已经 2019年 12月 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

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会议(临时会议)等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公司将持续督促东丰药业尽快支付全部业绩承

诺补偿款，并根据东丰药业承诺履行情况，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月 3日 


